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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理顺我市工业蒸汽价格关系，保障供需双方合法权益，促进企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，市发展改革委在深入调研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起草了《关于建立工业蒸汽价格机制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近年来，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工业蒸汽需求持续增长，但长期以来，我市电力资源优势没有转化为热力优势，没有形成全市“一张网”，工业蒸汽价格机制不够完善，难以有效反映市场供求关系，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健康发展。为破解这一难题，市发展改革委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建设部印发关于建立煤热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》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研究起草了《意见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意见》共六部分，主要内容包括：明确工业蒸汽价格构成。 将工业蒸汽价格分为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，并分别明确了定价原则。
建立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。工业蒸汽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，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，政府仅制定基准价格并提供建议。
建立煤炭与工业蒸汽价格联动机制。当煤炭价格波动超过5%时，工业蒸汽价格相应调整，企业承担15%成本变动，其余85%传导至下游。
建立成本调查和定期调整机制。 定期开展成本调查，工业蒸汽运营公司按照“准许成本+合理收益（不超过7%）”原则确定终端销售价格。
建立价格协调机制。当供需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时，由供汽行业主管部门牵头，政府有关部门、行业协会、企业共同参与，协调解决相关问题，保障市场平稳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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